
附件2：

	温州市瓯海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新增赋权事项目录（2025年）

	序号
	条线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赋权范围
	事项依据
	备注

	1
	建设
	330217G42000
	对使用燃气的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
	新增

	2
	建设
	330217263000
	对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增

	3
	建设
	330217197006
	对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
（三） 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
违反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新增

	4
	建设
	330217156000
	对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其他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一） 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四） 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违反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新增




